内审科关于购买2026至2027年度定点一般性及重点审查服务的采购需求
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要求，我院现拟外聘第三方机构组织5名专家依法依规进行一般性审查及重点审查，并出具《政府采购项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划一般性审查意见书》、《政府采购项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划重点审查意见书》及《项目审查报告》。现将有关信息发布如下：

一、报价要求
1.报价为单项报价形式，即X元/个项目 。
2.价格包括但不限于5名专家劳务费、第三方机构服务费、复审费、场地费、交通费、住宿费、税费等一切费用）
3.项目数量及内容以我院最终委托为准。
二、服务要求
（一）技术要求
1. 在采购活动开始前，针对采购需求管理中的重点风险事项，组织5名专家对采购需求及采购实施计划依法依规进行审查，审查分为一般性审查和重点审查。
2.一般性审查主要审查是否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和内容确定采购需求、编制采购实施计划。审查内容包括，采购需求是否符合预算、资产、财务等管理制度规定；对采购方式、评审规则、合同类型、定价方式的选择是否说明适用理由；属于按规定需要报相关监管部门批准、核准的事项，是否作出相关安排；采购实施计划是否完整。
3.重点审查是在一般性审查的基础上，进行以下审查：
(1)非歧视性审查。主要审查是否指向特定供应商或者特定产品，包括资格条件设置是否合理，要求供应商提供超过2个同类业务合同的，是否具有合理性；技术要求是否指向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技术路线等；评审因素设置是否具有倾向性，将有关履约能力作为评审因素是否适当。
(2)竞争性审查。主要审查是否确保充分竞争，包括应当以公开方式邀请供应商的，是否依法采用公开竞争方式；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是否符合法定情形；采购需求的内容是否完整、明确，是否考虑后续采购竞争性；评审方法、评审因素、价格权重等评审规则是否适当。
(3)采购政策审查。主要审查进口产品的采购是否必要，是否落实支持创新、绿色发展、中小企业发展等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4)履约风险审查。主要审查合同文本是否按规定由法律顾问审定，合同文本运用是否适当，是否围绕采购需求和合同履行设置权利义务，是否明确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要求，履约验收方案是否完整、标准是否明确，风险处置措施和替代方案是否可行。
(5)我院或者主管预算单位认为应当审查的其他容。
4.参与确定采购需求和编制采购实施计划的专家和第三方机构不得参与审查。如若抽取的专家与参与确定采购需求和编制采购实施计划的专家一致，成交供应商需负责重新抽取及组织相关审查。
5.成交供应商需从广东政府采购网专家库中抽取5名与委托项目相关专业的专家。
6.《项目审查报告》需包括审查过程、审查人员、审查依据、审查意见等审查全过程资料。
（二）商务要求
1.交付（实施）时间（期限）

（1）服务期限：两年

（2）我院将该项目的《政府采购项目采购需求》及《政府采购项目实施计划》交予成交供应商，成交供应商接到我院通知后3天内需组织5名专家按《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中的规定对政府采购项目采购需求》及《政府采购项目实施计划》进行一般性及重点性审查，审查结束后3天内需将《政府采购项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划一般性审查意见书》、《政府采购项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划重点性审查意见书》及《项目审查报告》交付我院。
2.地点（范围）：审查地点由成交供应商自行安排。
3.付款条件：审查服务结束后，成交供应商须将合同、审查意见为“通过”的《政府采购项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划一般性审查意见书》、《政府采购项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划重点审查意见书》、《项目审查报告》、合格全额发票等有关资料提交给院方，并经院方验收合格后支付。
4.其他要求：

如若《政府采购项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划一般性审查意见书》、《政府采购项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划重点性审查意见书》审查意见为“不通过”，成交供应商需在我院修改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划的内容后重新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审查，《政府采购项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划一般性审查意见书》及《政府采购项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划重点性审查意见书》审查意见为“通过”即视为验收通过，复审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